
关于对深圳市奥科斯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
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【2023】第 259 号 

 

深圳市奥科斯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ST 奥科斯）董事会： 

我部在挂牌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、关于营业收入 

报告期，公司营业收入为 5,789,016.96 元，较上年下降 53.22%。

对于营业收入的下降，你公司解释为非标设备客户订单减少而新批量

设备产品未能达到量产和销售。 

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2021、2022 年非标设备、标准设备的收入、

成本和毛利率情况，并补充披露期后标准设备的订单情况，说明公司

从非标设备生产转向标准设备生产的原因及对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的

影响。 

 

2、关于主要客户 

报告期公司前五客户年度销售占比 96.81%，其中对主要客户一

销售金额 3,863,000.00 元，年度销售占比 66.73%，公司未披露主要客

户的名称。 

请你公司说明 2021-2022 年前五客户是否发生较大变动，报告期

客户集中度高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与行业经营特点一致。 

 

3、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



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合并资产负债率 142.07%，较上年 48.95%大幅

增加，净利润为-41,491,483.60 元，期末未分配利润为-44,453,267.38

元，货币资金 794,998.87 元。 

请你公司结合货币资金状况、日常营运资金安排、业务开展状况

等量化分析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偿债能力，说明公司目前是否存在

债务逾期或违约风险。 

 

4、关于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

报告期末公司应收票据 1,993,060.82 元，较上年大幅增加。你公

司解释主要系收到比亚迪迪链票据。公司应收账款金额账龄组合整体

坏账计提比例为 50.31%，较期初 40.42%增幅较大。 

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应收票据管理制度、出票方信用等级、延期付款风险

等说明将“迪链”债权凭证列报于应收票据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

规定； 

（2）补充披露具体的账龄情况以及对应坏账计提比例，并结合

期后回款、同行业情况说明报告期账龄组合整体坏账计提比例上升的

合理性。 

 

5、关于存货 

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 9,063,505.59 元，其中半成品账面余



额 6,241,619.15元，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6,241,619.15元，计提比例 100%。 

请你公司结合半成品内容、库龄、市场价格变化、存货减值测试

的具体过程等说明报告期末半成品全额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

性。 

 

7、关于递延所得税资产 

报告期公司冲回期初递延所得税资产 4,309,441.10 元。 

请你公司说明不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依据，与原预计存在差

异的具体原因，并说明你公司本期冲回递延所得税资产是否符合会计

准则的有关规定。 

 

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8 月 25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

报送我部（nianbao@neeq.com.cn），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券商；如

披露内容存在错误，请及时更正。 

特此函告。 

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

2023 年 8 月 11 日 

 

 


